
负债公司突然斥资
补缴养老保险

2021年12月，内江市市中区检察院

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孙某、李某等人涉

嫌诈骗案过程中，发现唐某等81人与内

江某经贸公司（下称“经贸公司”）确认劳

动关系纠纷系列案涉嫌虚假诉讼，遂将

案件线索移送民事检察部门。

“我们梳理发现，81 名原告中 80 人

为外地人，与本地小规模企业经营特点

明显不符；所有原告均临近退休，诉求高

度统一，仅为确认过往劳动关系，均不追

索经济补偿，目的是一次性补缴基本养

老保险费；同一个律师代理了全部案件，

当事人均未出庭；庭审中原告、被告毫无

对抗，陈述完全一致，涉嫌虚假诉讼的核

心疑点突出。”市中区检察院检察长魏勇

告诉记者。

针对上述异常情况，该院判定这一

系列案件符合劳动争议虚假诉讼的特

征，随即成立专案组，一方面引导公安机

关从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骗取国家

养老保险金的角度，强化侦查取证；另一

方面通过调阅民事审判案卷、刑事侦查

材料以及走访人社部门、调取书证等方

式，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经查，经贸公司系从事批发、零售的

企业，公司规模较小，1996 年至 2020 年

间，登记参保职工最多时仅有5人。2009

年至2020年间，经贸公司深陷债务泥潭，

作为被告或被执行人的案件有80余起，

累计未履行的判决金额达数千万元。这

样一家长期经营异常、债务缠身的企业，

在2021年前后，突然拿出了200余万元，

为一批从未在公司登记参保过的“老职

工”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该院副检察长周世泉介绍，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曾出台文件，对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

间”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参保的情形制定

了补缴政策。而唐某等人的用工协议与

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关系时段无一例

外都在这个政策窗口期内。

“我们判断，这种高度一致绝非偶

然，很可能是为了精准套用政策。”周世

泉对记者说，“唐某等人的用工协议均

是在1999年之前签订的，协议上职工的

身份证号码却是 1999 年 10 月 1 日后才

启用的18位号码。因此，我们判定当事

人提供的用工协议是后面补签的、是虚

假的。”

许某通过远房侄女了解到孙某等人

发布的代办补缴养老保险的信息，未核

实细节就支付了6.4万元费用。这笔费

用中，用于补缴养老保险的费用是3.5万

余元，其余为公司服务费，许某从未听说

过这家经贸公司，更未在那里工作或建

立任何劳动关系。对于那场以自己名义

提起，确认了劳动关系的诉讼，她毫不知

情，也未委托过律师。经鉴定，诉状、授

权委托书、用工协议及劳动合同书中许

某等人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的笔迹。

孙某、李某、杜某等人到案后供述，

为牟取非法利益，他们共谋开发所谓的

“代办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业

务，广泛宣传招揽客户达到一定规模后，

伪造全套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提起虚假诉

讼，利用生效判决骗取国家基本养老保

险金。

内部例会诞生的
“新业务”

时间回溯至 2018 年重庆某公司召

开的一次内部例会。公司法定代表人孙

某提出以公司名义，开展代办“一次性补

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新业务，并安排员

工杜某具体负责。公司高管易某通过朋

友何某物色到某经贸公司符合“成立时

间久、适合用于客户挂靠补缴”的条件。

经孙某首肯，易某与何某达成协议，将客

户挂靠在经贸公司名下办理补缴业务，

按照每人 5000 元的标准向何某支付好

处费。

之后，孙某指挥公司员工，通过电

话、微信群等在熟人圈中扩散消息。在

公司统一指挥下，这项系统性造假“新业

务”正式开展：公司员工为客户伪造劳动

合同、工资表等全套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何某出面联系经贸公司在伪造文件上加

盖经贸公司印章，为虚假材料披上合法

外衣。

然而，孙某等人的首次尝试并没有

成功。杜某冒充经贸公司员工，持材料

向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和社会保障

局（下称“经开区社保局”）申请补缴基本

养老保险费时，因材料非原件、劳动关系

存疑被拒。

碰壁并未让孙某等人罢手。经绵阳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点拨”，孙某了

解到，可通过法院判决或仲裁文书来确

认劳动关系。孙、李二人随即联手：先各

自招揽客户，孙某一方负责联系挂靠企

业；李某一方则专门伪造全套证据和仲

裁、起诉所需材料，包括用工协议、授权

委托书等。

2020 年 8 月，李某伪造了唐某等 81

名客户与经贸公司的全套劳动关系材

料，并安排员工冒用客户签名，委托律师

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后，

律师随即向内江市市中区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市中区法院

受理81起案件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审理。庭上，杜某用伪造的经贸公司

授权委托书，以被告方代理人身份出庭，

而原告方当事人均未到场。同月，法院

作出判决，确认唐某等81人与经贸公司

在 1996 年至 2010 年不等的时间段内存

在劳动关系。

2020年10月，杜某再次以经贸公司

名义，将附有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补缴申请

材料递交至经开区社保局，成功为关联客

户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200余万

元。截至2021年4月案发，胥某等11人

已违规办理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

检察履职
促纠错挽损

内江市市中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

唐某等 81 人与经贸公司确认劳动关系

纠纷系列案中，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

要证据系伪造，确系虚假诉讼。2022年

3 月，市中区检察院对已违规领取养老

金的胥某等11人所涉案件，向市中区法

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5 月，法院

采纳建议，对这11起案件启动再审并予

以改判。

2023 年 3 月，市中区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市中区法院未对剩余 70 起虚

假诉讼案件启动再审程序，导致社保

部门无法取消相关人员的参保资格，

养老保险基金安全风险持续存在，遂

再次依法对其中 8 起典型案件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市中区法院采纳再审检

察建议，并裁定对剩余 70 起虚假诉讼

案件（包含上述 8 起典型案件）进行再

审，并依法改判。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孙某、李某等

12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伪造证据

提起虚假诉讼，骗取国家养老保险金，数

额巨大，其行为涉嫌诈骗罪。经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2022年6月，内江市市中区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孙某、李某、杜某等 12 人有期徒刑六年

至三年不等刑罚，各并处罚金30万元至

2万元不等。后孙某、李某、杜某等12人

不服一审判决，向内江市中级法院提起

上诉。2023 年 1 月，内江市中级法院作

出二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孙某、李

某、杜某等12人有期徒刑五年至二年不

等刑罚，各并处罚金10万元至2万元不

等。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法院、社保

局等单位对唐某等 81 人同步开展了法

治教育。

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经开区

社保局在办理唐某等人一次性补缴基本

养老保险费的业务中，未能严格审核证

明劳动关系的原始材料，致使伪造材料

蒙混过关。市中区检察院遂依法向经开

区社保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核查在办

理唐某等人补缴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该

局采纳检察建议，迅速开展“整治违规补

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工作，加大对养

老保险补缴业务，特别是证明劳动关系

原始材料的审核力度，从入口端拧紧“安

全阀”。

在司法纠错的同时，追赃挽损工

作也在同步推进，有关部门最终成功

追回胥某等 11 人已违规领取的养老金

9.7 万余元，对不符合企业职工参保条

件的参保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也

予以退还。

“按照检察建议，我们采取有效措施

开展了‘整治违规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相关工作，进一步完善了补缴基本养老

保险费的工作程序，并加强对证明劳动

关系的法律文书和原始材料的审核把

关，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及时纠正，切实维

护社保基金安全。”今年 1 月，市中区检

察院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回访，经

开区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孙某、李某、杜某等人共谋开发所谓的“代办一次性补缴基本
养老保险费”业务，广泛宣传招揽客户达到一定规模后，伪造全套劳
动关系证明材料提起虚假诉讼，利用生效判决骗取国家基本养老保
险金。

◆法院采纳再审检察建议，裁定对81起虚假诉讼案件进行再审，
并依法改判。

◆有关部门成功追回胥某等11人已违规领取的养老金9.7万余
元，对不符合企业职工参保条件的参保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也予
以退还。

据据《《检察日报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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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前签订的用工协议，身份证号码却有18位——

“穿越”的身份证号露出破绽
揭秘最高检与人社部发布的一起骗取社保基金典型案例

近年来，通过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确认虚假劳动关系，进而骗取、套取养老保险金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2025年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社保领域利用虚假诉讼、虚假劳动仲裁欺诈骗取社保基金典型案例。近日，

记者来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检察院，实地采访一起隐藏在劳动争议纠纷背后的欺诈骗保系列案件。该案是这批典型案例之一。

案涉公司以可补缴养老保险费作为公司业务，面向社会招揽客户，通过伪造材料、申请虚假劳动仲裁、提起虚假诉讼等手段，骗

取养老保险金。经检察机关依法监督，法院对81起同类案件全部再审改判。


